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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分手自媒体账号怎么分？

主持人:

如今很多人通过运营自媒体账号获取收益， 使得自

媒体账号也具有了财产属性。 那么夫妻离婚时， 对自媒

体账号能否分割， 又该如何分割呢？

最近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离婚

案件， 其中就涉及自媒体账号归属争议。 法院通过释法

和调解， 夫妻双方最终达成一致化解了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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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人民法院网” 报道， 随着

网络自媒体的迅速发展， 微信公众

号、 抖音、 快手等网络账户功能不

断拓展， 依托网络平台已形成新型

的电子商务模式， 其财产价值属性

日益凸显。 该类财产的分割和归属

问题成为离婚案件当事人争议的新

类型焦点。

近日， 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人

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离婚纠纷案， 成

功解决了夫妻一方注册运营的自媒

体账号的归属及价值分割问题。

五年前， 小美刷到一个以日常

趣味生活为主要内容的快手账户，

对视频中幽默又有才华的男主角小

帅一见钟情。 两人的恋情从网上到

奔现， 最终修成正果并登记结婚。

婚后小帅又注册了同名的抖音账

户， 粉丝量迅速发展到 300 余万，

经营短视频自媒体账号成为他的主

要经济收入。

然而， 小帅因运营账号时的剧

情编排需要， 经常邀请他人担任女

主角配合出演， 最终导致小美与小

帅发生争吵猜疑至感情破裂。 离婚

过程让小帅无心再维护账号并停更

一年多。

诉讼中， 双方均同意离婚。 但

在夫妻共同财产分割中， 对由小帅

运营的 300 余万粉丝的抖音账号

和 10 余万粉丝的快手账号的归属

和价值问题产生争议。

小帅在法庭上表示， 这两个短

视频账号一直是由他负责策划、 维

护、 经营、 拍摄、 设计， 小美从未

参与运营， 该两个短视频账号具有

人身属性和不可分割性， 应当属个

人财产 。 另外两个账号停更一年

多， 以后是否继续经营还不确定，

已经不具有价值。

法官审理后认为， 诉争运营的

抖音账号是婚后注册， 快手账户的

粉丝量也是婚后发展起来的， 两个

自媒体账号粉丝量达到一定数量必

然带来经济效益， 具有财产属性，

因此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但两个自媒体账号的注册和经

营都由小帅负责， 具有较强的人身

归属性， 故在财产分割上应当采取

账号归小帅单独所有、 补偿一定金

额给小美的方式为宜。

至于两个账号的价值， 可以双

方自行协商， 协商不成可委托专业

机构进行评估。

经过法官的释法说理， 双方同

意上述分割原则， 并自行协商了账

号价值， 达成了调解方案。

夫妻离婚争自媒体账号 法官释法最终调解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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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茂： 根据微信公众号、

抖音账号等自媒体平台的注册协

议， 这些自媒体账号首先都必须

实名注册， 这就使得这些账号有

了比较强的人身属性。 其次是注

册人对这些账号享有的是使用

权， 而非所有权。

比如 《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

服务协议》 中就特地用黑体字突

出显示了以下条款：

微信账号的所有权归腾讯公

司所有， 用户完成申请注册手续

后， 仅获得微信账号的使用权，

且该使用权仅属于初始申请注册

人。 同时， 初始申请注册人不得

赠与、 借用、 租用、 转让或售卖

微信账号或者以其他方式许可非

初始申请注册人使用微信账号。

非初始申请注册人不得通过受

赠、 继承、 承租、 受让或者其他

任何方式使用微信账号。

其他自媒体平台对于账号性

质的约定也都大同小异， 注册人

是不能将账号赠与 、 借用 、 租

用、 转让或售卖给他人的。

既然这些账号的所有权归平

台， 那么平台是可以依据相关协

议收回账号的。

比如 《腾讯微信软件许可及

服务协议》 中明确： 用户注册或

创建微信账号或功能账号后如果

长期不登录该账号， 腾讯有权回

收该账号， 以免造成资源浪费，

由此带来的任何损失均由用户自

行承担。

如果腾讯发现或收到他人举

报或投诉用户违反本协议约定

的， 腾讯有权不经通知随时对相

关内容进行删除、 屏蔽， 并视行

为情节对违规主体相关账号处以

包括但不限于警告、 限制或禁止

使用部分或全部功能、 账号封禁

直至注销、 回收账号的处罚， 并

公告处理结果。

同样地， 其他自媒体平台也

都在注册协议中约定了平台对账

号有限制 、 封禁乃至收回的权

利。

个人对账号只有使用权

根据微信公众号、抖音账号等自媒体平台的注册协议，注册人

对这些账号享有的是使用权，而非所有权。

账号和收益须区别对待

潘轶： 基于个人对自媒体账号

只有使用权， 但是通过账号的日常

运营可能产生经济收益， 个人对这

些收益是具有所有权的。 因此， 夫

妻离婚时对自媒体账号的分割， 首

先是分割由账号运营带来的收益，

其次是决定账号今后由谁继续 “使

用”。

根据 《民法典》 的规定， 夫妻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

产， 为夫妻的共同财产， 归夫妻共

同所有： （一） 工资、 奖金、 劳务

报酬； （二） 生产、 经营、 投资的

收益 ； （三 ） 知识产权的收益 ；

（四） 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 但是本

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

外； （五） 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

产。

因此对于自媒体账号产生的收

益， 也需要根据获取的时间来判断如

何分割。

如果自媒体账号注册在婚前， 只

是婚后产生了收益， 这种情况下账号

一般仍归注册方继续使用， 但是婚后

的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需要平均分

割。

如果自媒体账号注册在婚后， 以

夫妻一方个人名义注册， 此时就要根

据相关证据来判断账号实际的运营、

管理人是谁， 账号以归属实际运营人

为宜 ， 但应给予对方一定数额的补

偿。

当然， 此时就涉及相应账号的价

值评估问题， 目前司法实践中， 已有

法院委托有资质的资产评估公司对账

号价值进行评估的案例。

至于相关收益由于都产生于婚

后， 因此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在法律

上是没有太大争议的。

夫妻离婚时对自媒体账号的分割， 首先是分割由账号运营带来的收益， 其次是决定账号今后由谁继续 “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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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晓科： 虽然个人对自媒体

账号只有使用权 ， 并没有所有

权， 但随着自媒体平台功能的拓

展， 依托自媒体账号产生了各种

运营模式， 并能实际产生收益，

这就使得自媒体账号具有了财产

属性。

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2019 年终审判决的 “全国首例

微信公众号分割案 ” 中法院认

为： “从微信公众号的盈利模式

来看， 随着微信公众平台功能的

深入开发， 微信公众号不再局限

于单一承载、 发布信息的传统自

媒体形式 ， 其功能得以不断拓

展， 逐步发展成为一种新型的电

子商务模式， 即通过发表软文或

撰写好物笔记宣传商品， 获取广

告收入、 导流收入， 或通过小程

序商店直接提供产品或服务获取

费用， 集多种盈利模式于一体，

有商业盈利价值。 因此， 微信公

众号是具有独立性、 支配性、 价

值性的网络虚拟财产。”

随着近几年移动互联网的发

展， 可以运营产生收益的、 被视

为 “自媒体” 的平台已不仅仅是

微信一家， 还包括抖音、 快手、

B 站 、 小红书 、 知乎等众多平

台。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 已

经基本认同这些自媒体账号具有

财产属性， 或者说属于一种 “网

络虚拟财产”。

自媒体账号具有财产属性

从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 已经基本认同自媒体账号具有财产

属性， 或者说属于一种 “网络虚拟财产”。


